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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何處尋？

──評《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 鄧春梅 羅如春

 

鄧正來先生大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6；以下簡稱《中國》，引用只注頁碼）自發表以來名動一時，引來熱烈討

論。按鄧先生自己的話說，他在這部著作中要處理的問題是：「採用經過界定的『範式』分

析概念，對中國法學中具有重要影響或者仍具有重要影響的四種不同甚或存有衝突的理論模

式，即以張文顯為代表的『權利本位論』、以部門法論者為主力的『法條主義』、梁治平的

『法律文化論』和蘇力的『本土資源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本書得出結論認

為：中國法學之所以無力為評價、批判和指引中國法制／法律發展提供一幅作為理論判准和

方向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進而無力引領中國法制／法律朝向一種可欲的方向發展，實

是因為中國法學深受著一種我所謂的西方『現代化範式』的支配，而這種『範式』不僅間接

地為中國法制／法律發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還致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

不到他們所提供的並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與此同時，這種佔支配地位的『現

代化範式』因無力解釋和解決由其自身的作用而產生的各種問題，最終導致了中國法學總體

性的『範失』危機……我們必須結束這個受『現代化範式』支配的法學舊時代，並開啟一個

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代。」（頁3）《中國》一書是否真的如他所說全

面達致了上述願望和目標呢？在筆者看來，存疑之處頗多，以下試分述之（當然不可能面面

俱到）。

一 鄧正來「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難產

細讀起來，鄧先生的「理想圖景」中的「理想」應該有兩層意思：首先，作為中國法學論者

在面對中國法學／法制時要有主動、主體性的建構精神，其要點有二：一要使中國法律論者

甚至使中國社會科學家在「全球化的世界結構」中由「主權的中國」向「主體性的中國」話

語的轉換，脫出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控制；二要實現中國法學積極參與、引領

中國法制的主導建構功能1 2。其次，它意味著先生心目中最為可欲的理想化的中國法學／法

制狀況──「中國法律理想圖景」。對於「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這樣兩種說法，我們深表

贊成，並覺得這是一個言簡意賅、值得採用的提法。但這僅僅只是一個提法而已，而且更像

一個空洞的口號，缺乏正面實在的建構內涵。

但鄧先生對此質疑早有防備：在結語部分預先要求讀者不要逼他回答「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是

甚麼」諸如此類的問題，因為「這類問題在根本上透露出了一種我本人極其反對的『本質主

義』傾向，是以一種我們以為存在著某種本質性的、唯一正確的、超越時空的『中國法律理



想圖景』的實體性理念為前設的。正是這樣一種可能關注問題的方式或路徑，我認為，有可

能會使讀者無法洞見到《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書的核心要旨之一，即為甚麼從總體上理解

和認識中國法學這個時代的命門是『理想圖景』，而不是其他？」（頁261）而且在全書的終

結進而不無自得的宣稱：「當我把你從狼口裏拯救出來以後，請別逼著我把你又送到虎口裏

去。」（頁269）

我們知道這部著作僅僅只是鄧先生的「全球結構中的中國法學」課題的遠未完成的一部分，

也充分理解這部著作出現的價值與意義──或許甚至可以用鄧先生常引用的斯考契波

(T.Skocpol)對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現代世界體系》一書的評語：「本書的

真正貢獻將不在於引發一些立即套用此書的理論來從事的經驗研究，而在於因它而起的理論

爭論與學術進展」2來評價《中國》一書。但即使我們不忽視《中國》具有的意義，我們也不

會忽視鄧先生上述立場的虛晃一槍、避重就輕的實質。因為且不說讀者要求的正面建構「理

想圖景」應該是此書的題中之意3，而且也是本書論題的內在邏輯（此著作為法學理論──而

非純哲學理論的規範性的內在要求）使然，更是鄧先生本意要力圖建構4而尚未達成的目標。

但鄧先生卻為他尚未完成的工作尋找「反本質主義」這樣漂亮堂皇的藉口5。之所以說「反本

質主義」是藉口，在於鄧先生在此緊要處混淆了讀者的視聽：他武斷的將「中國法律理想圖

景的建構」扣上了「本質主義」的帽子，言下之意：凡是要進行任何肯定性的建構，就非要

「存在著某種本質性的、唯一正確的、超越時空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實體性理念為前

設」，肯定性的建構必定是本質主義或本質主義化的──其實這只是鄧先生心造的邏輯幻象

而已。

眾所周知，「建構」可以有依循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的建構，也可以有著非／後形而上學、

反本質主義的建構，特別是在人類思想深受解構主義、後現代的洗禮之後，人們愈加諱言

「本質主義」的同時，但卻不乏思想家前仆後繼進行著艱苦而卓越的非本質主義的思想建

構。6對「本質主義」深懷警惕而又博學多聞的鄧先生，是不應該不知道其中顯明的道理的。

因此在我看來，鄧先生不僅是有願望而且也有理論上的可行性進行他心目中「中國法律理想

圖景」的實在肯定而非抽象否定的非本質主義建構的7。由此，我進一步認為很多對於鄧先生

的這些策略的辯護性意見對此問題是視而不見的，要麼是過度闡釋8，要麼是曲意維護9。

如此看來，鄧先生所一再標舉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正面建構至少處於暫時的難產狀

態，這不能不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他的理論力度。而他據以批判其他法學「現代化範式」

缺乏「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理據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

二 知識社會學範式的限度

鄧先生對於「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思考論證實際上從兩個大的向度進行：其一，利用布迪

厄的知識社會學和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分析批判他所謂的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

學自主性的缺失，「揭示『建構者／被建構者』的同一性而獲得的對……『前反思性接受』

取向本身的洞識」（頁90），這個工作主要在《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和《中國

社會科學的再思考》中得以完成。其二，就是通過對「現代化範式（框架）」的缺陷及他所

謂的其運用於中國而導致的法學 「範失危機」的分析，得出結論：「必須結束這個受『西方

現代性範式』支配的法學舊時代，開啟一個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

代。」在作者眼中，這兩條路徑互為支援，並行不悖，共同為他所呼籲的「中國法律理想圖



景」新範式的出場張本。

具體說來，鄧先生的內在論證邏輯是：將「現代化範式」作為「全球化的世界結構」的知識

基礎，而中國學術研究場域在當下世界結構下，受到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控

制，中國社會科學（法學）論者深受後者攜帶的「現代化範式」的符號支配，而作為被建構

者的同時，還作為建構者主動「合謀」參與到對「現代化範式」的「正當性賦予」的進程之

中，最終形成二者間的支配─被支配、建構─被建構的「契合」關係，導致中國社會科學自

主性的喪失，也就此失掉了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資格與可能性。誠然，用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 「話語場理論」作為分析手段來看待「全球化世界結構」中我國社會科

學的話語生產揭示了問題的一個方面、一個層次，它確實洞見到了中國話語生產被動性的一

面，但中國話語生產的主動性、創造性的一面卻成為其盲點。從這個意義上說，頂多也只能

說中國法學部分喪失了它的主體性的「理想圖景」，而不能說全部已經喪失。另外，更加重

要的是，即使中國社會科學／法學話語生產真的完全進入到與「全球化的世界結構」的支配

─被支配、建構─被建構的「契合」關係之中，也不能就必然得出結論說，如此這般就肯定

缺乏「中國法律理想圖景」。因為，「『全球化的世界結構』的支配」只說明了中國法學知

識「生產」所受到的諸多影響中的一種，即知識社會學所重視的「社會影響」。

按照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認識，「社會影響」同知識生產的內容與性質密切相關，但它（即使

是最重要的影響）卻不能也無力判定知識本身的真假對錯。易言之，對知識生產所受社會影

響的判定並不能代替對於知識真理性的判定。這是由於知識社會學的分析範式的自身特質限

定的。正如著名知識社會學家斯達克(Werner Stark)所指出的，知識社會學既不能援用社會

成因說明知識的全部內容，也不能從社會的角度討論知識的有效性，更不探討錯誤的思想這

些問題（這是意識形態理論探討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知識社會學力所不及的。知識社會

學只關心知識的具體化或「結晶化」，它的任務僅僅在於探討人們從無限的「知識材料」中

形成「知識物件」的「結晶化」的過程是如何受到社會因素與價值層面的影響的。他寫道：

「社會決定─讓我們提醒我們自己─是思想的結晶化，是它的收縮性沉降，是對實在的某些

特性的關注。它意味著對我們視野的限制，甚至是對它的消耗。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種

限制、消耗對那些其思想只能在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的條件下發揮作用的人來說不僅不可避

免，它甚至不是追求真理的必然障礙。」10也就是說，知識社會學揭示知識的起源並未同時

關涉、否定知識的真理性。因此，就算中國社會科學／法學話語生產完全被「全球化的世界

結構」所支配，我們也無從判定它們因此就沒有知識上的真理性。

說到底，「知識社會學」也只是認知事物的諸多模式中的一種，它並不保有凌駕於其他認識

範式之上的功效與價值論的優越性。因此，鄧先生先是以同樣從西方「躉來」的僅僅只是

「知識社會學」一支的布迪厄理論來批判其他未使用此一視角的所有學者都是「不思的一大

堆」，以一種視角一種範式批判另外的視角範式為「不思」，進而指責他們的法學建構「缺

失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首先就有失公允。因為其他的各種模式也好範式也罷，都是人

們對於事物的不同認知角度認識層次的理論反映的抽象而已，任何一種理論模式或範式由於

其獨特的致思角度、知識進路、認知方式都必然在切入現實實踐中對事物有所洞見的同時帶

來遮蔽和盲點，這本來也無可厚非──因為人不可能像上帝那樣擁有全知視點、做到全善全

能，人終究只是一個有著有限理性的存在物，因而人對事物的認識只能依據特定的理論模式

像「瞎子摸象」一樣來進行，而盡可能多的理論模式下認知的總和才能無限逼近事物的「全

象」。各種成熟的範式特別是互相競爭的範式之間在根本上缺乏公度性（可通約性），由此

不可簡單的在價值功效層面比較高低優劣。而只有通過盡可能多的角度與範式對事物的穿



透，我們才有可能獲得對於物件的較為全面而通透的認識。因此，在這一點上，真誠的論者

應該放棄單一狹隘的知識角度與立場，持多元論的包容立場，理性的看到各種模式範式的洞

見與盲視，兼收並蓄，去偽存真，以力求接近（而不能根本達致）對事物的真理性認識。而

與此相反，鄧先生論斷中則隱含了這樣一個前提：相對於其他論者及其範式的「不思」，只

有知識社會學的認知模式才是對於「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有思」的，唯一有效的。這顯然

不太合理。

總之，即使由知識社會學角度洞見到了中國社會科學／法學話語生產受到了「全球化的世界

結構」的拘束，在很大的程度上喪失了自己的自主性這一事實，但其產生的話語知識如果在

功能上對於中國仍有相當大的有效性，那麼我們也不能就此輕易判定中國法學失掉了自己的

理想圖景。有鑒於此，鄧先生為補這個論題的不足，於是開啟了對「現代化範式」的全面批

判，以此從具體內容上證明主流中國法學的知識生產都與中國現實情景背道而馳，欲圖在根

本上確立他的迄今為止的主流中國法學沒有自己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論斷。

三 對「現代化範式」批判的批判

鄧先生將「現代化範式（框架）」概括為三個方面的內容：它的「傳統-現代」兩分觀導致簡

單否定傳統；它「是經由對西方歷史進程的抽象而獲致的純粹形式」而忽視了特別是發展中

國家的「經驗中的繁複性」；其預設的「單線性歷史進化圖式」的「根本要害乃在於將西方

發展經驗的偶然轉換成一種普世的歷史必然，一種新的道德烏托邦」11鄧先生這樣的總結確

實有著相當的理據，也深刻揭示了「現代化範式（框架）」的一些盲點與缺陷。但仔細一

想，他還是完全從批判否定的單一立場出發陳列「現代化範式（框架）」的弊端與不足，並

未客觀公正地顯示「現代化範式」的全貌。比如，追求正義、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法

制、憲政的理念和現代化發展指標序列都應該是「現代化範式」的題中之義，但這些具有相

當普適性的內涵因不利於鄧先生的論證都令人遺憾地被付之闕如了。

其實，就是這三方面的批判，有很多還是值得商榷的。比如，鄧先生就現代化範式「是經由

對西方歷史進程的抽象而獲致的純粹形式」而批判它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中的繁複

性」這一點說，不說是苛求，至少也是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任何「範式」（當然包括「現代

化範式」）之所以成為「範式」，就在於它是來源並超越、捨棄一定的具體偶然的經驗而形

成的「理想型」（韋伯意義上的）的普遍性知識，「範式」 由此理所當然是抽象的，抽象性

正是「範式」的內在特徵，它當然不可能過多顧及「經驗中的繁複性」。因此，批判本身即

是抽象性的「範式」同時還要兼顧經驗的具體性，這不能不說是批判者自身的迷誤。至於把

「現代化範式」理解成「一種普世的歷史必然，一種新的道德烏托邦」，我以為也只好歸結

為理解者自身的失誤，因為對於任何「範式」（當然包括「現代化範式」）、任何規律當人

們說它們是「普遍有效」「普適性」時，其實這種「普遍有效」「普適性」也並不是絕對、

完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並不能理解成「普世的歷史必然」，它是有賴於具體運用實踐

中的調適校正的。

另外，鄧先生的一些為著批判「現代化範式」而作出的論斷也有著嚴重的問題，比如他簡單

斷言「由於『傳統-現代』兩分觀完全建基於對西方歷史經驗的抽象和放大，所以它在根本上

洞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任何人都無法從西方現代國家的歷史上找到任何與當下發展中國

家中的實際情況基本相似的情況，所謂『現代』與『傳統』的共時性便是西方現代國家在其

歷史上所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基本情形之一」（頁101）。但事實是，西方現代國家的



「現代」 與「傳統」恰恰並未斷裂，二者之間的聯繫千絲萬縷，「現代」 之中往往有「傳

統」的身影，「傳統」中往往有「現代」的萌芽，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基督教、天主教縱

貫古今、稟有「現代」 與「傳統」的「共時性」即是著例。其實，在「傳統-現代」的關係

上，隨著人們對「現代化範式」認識的加深，也逐步拋棄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開始認識

到了「傳統」的「現代」價值和「現代」的「傳統」根源。現代以來無數西方思想家更加注

重並發現了「現代」與「傳統」之間無數的深刻聯繫，但鄧先生由於其先在的批判立場，致

使他對這些基本事實不但視而不見，而且矢口否認，令人遺憾。而且，鄧先生悍然斷言的

「任何人都無法從西方現代國家的歷史上找到任何與當下發展中國家中的實際情況基本相似

的情況」更是讓人匪夷所思：這樣的極端話語如何解釋「西方現代國家的歷史」與作為「發

展中國家」的中國「實際情況」在現代社會結構、現代化發展目標、模式、動力及其困境等

諸多方面的「基本相似」（注意不是「相同」）的客觀情況？

實際上，「現代化範式」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它囊括了幾乎西方所有的發達國家，但我們從

沒有聽說過美、英、德、法這些實行「現代化範式」的國家就完全是一個模子裏鑄就的──

實際上它們都有著屬於自己的獨特模式。而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作為後發達國

家，也並不妨礙它們結合自身的傳統和現實運用「現代化範式」走上富強之路。因此，不要

以為「現代化範式」僅僅只適用於美國、西方，也不要以為後發展國家在引進「現代化範

式」時會膠柱鼓瑟、亦步亦趨地全部照搬照套。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中國法學界）

在「現代化範式」的引導下同樣會發展出自己的獨特模式。其實，對於理論知識的跨國翻譯

與旅行，比較文學界早已認識到了應該拋棄單向「影響─接受」的舊有模式，注重它的雙向

性和接受者的主動性：理論知識的被接受並非是無條件的，它對於資訊源發送的資訊是要經

過接受主體自身的特性與需要來主動加以選擇、過濾、加工改造（也可能是扭曲變形）的，

而最終的接受也會出口轉內銷反向影響到資訊發送者的──當然這種反向影響確實在大多數

情況下不能對等於正向影響。從來就沒有絕對的你打我通的「填鴨式的」理論知識的單向傳

播─接受過程。所不同的也許確實存在自覺或不自覺的區別，理論知識的被接受不可能是完

全被動的，而且接受者的接受往往由於主體性的參與而使得知識在傳播過程中得到了增值、

創新乃至創造性的發展。這應該是知識的引進、傳播與接受中的普遍規律，中國近代以來對

於西方思想知識的接受照樣如此。12

這些情況同樣適用於中國法學理論界。不論是 「權利本位論」、「法條主義」抑或是「法律

文化論」「本土資源論」，從總體上都是鑒於中國自身要實現建設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有自

覺意識、有著相當的主體性而向走在前列的西方法律思想主動選擇、借鑒、改造的「拿來主

義」（魯迅語）的結果，而絕非僅僅只是迎合「全球的世界結構」強制並與其「契合」的。

其中緣由，根本在於我們對於西方思想的「示範」「文化霸權」還是有著自己的清醒認識：

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世界局勢下，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中國屬於後發展國家，在總體的社

會發展上遠遠落後於西方，我們不得不借鑒其既有的先進發展經驗與模式。 其實，西方歷史

經驗與發展模式多種多樣，絕非僅有「現代化範式」一種，但中國根據自身的需要，經過漫

長的歷史探索，終於意識到並主動選擇了現代化的發展理念。13在這裏，必須強調指出，鄧

先生在批判「現代化模式」的「單線進化論」時過猶不及地否定了社會形態的相對意義上的

先進落後之分，帶上了濃厚相對主義的色彩。另外，鄧先生在書中常常強調西方「現代化模

式」與中國經驗「不涉」，使用諸如此類的表述「究竟是根據西方達致的理想圖景，還是根

據中國達致的理想圖景？……中國的法律哲學究竟應當根據甚麼來建構中國自己的理想圖

景：西方的經驗抑或中國的現實？」（頁4-5），這充分暴露出他的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對

14



立的理論預設與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在對「現代化範式」進行一般性分析批判後，鄧正來還進一步具體對「現代化範式」運用於

中國法學研究情況進行了總體的批判和根本性的否定。他也從三個方面對所謂「『現代化範

式』對中國法學的支配」的後果進行了批判：這種支配「不僅表現在中國論者為中國法制發

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還轉移了中國論者的關注點，

致使他們看不到中國法學所提供的並不是一幅『中國法律理想圖景』，而是一幅未經批判的

以西方現代性和現代化理論為依憑的『西方法律理想圖景』」（頁112），「更進一步表現在

中國論者因為關注『大寫的』真理或口號以及專注於對既有法條或概念的注釋而不可能或者

認為沒有必要對中國的現實法律世界做『切實』的關注」 （頁113）。不可否認，鄧先生所

說的這些情況多多少少甚至可以說相當嚴重地在中國法學界中存在，但這些問題就是根本的

嚴重問題嗎？是否它們的存在就能從總體上宣告「現代化範式」的全面危機呢？

我的回答還是否定的，原因如下：首先，鄧先生就因為中國法學論者借來「西方現代性和現

代化理論」就遽下斷語說「中國法學所提供的並不是一幅『中國法律理想圖景』」，如前所

述，他的中西二元決然對立的思維使他看不到中西之間的相通相似，看不到「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的邏輯合理性。其次，他所借來的「西方現代性和現代化理論」未經反思和批判的

論斷也太過忽視接受者的選擇的主動性了。再次，他說中國論者「至多只會在『西方法律理

想圖景』的支配下用他們引進和注釋的法條或法律概念去『裁量』或『量度』中國社會中的

各種法律關係」，這顯然有些言過其實了（理由上文已經述及）。另外，他用一章篇幅分析

「消費者權利個案」以試圖證明上述「裁量」或「量度」法學的存在，在我看來其說服力也

並不充分。必須承認，作者的兩個判斷：「『消費者權利』保護的中國困境：『都市化』」

和「中國法學的『都市化』趨向」（分別為第三章的第二節、第三節標題）都屬切中肯綮，

但為甚麼中國法學會出現都市化弊端？我以為最為根本的原因不在於「『現代化範式』支配

下把原本複雜的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與『貧富差距結構』重合的社會做了一種盲目比照西

方現代社會的『都市化』同質處理」（頁127），而在於現今中國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導致的政

治權力結構中的農民代表的安排缺位在中國法學界的反映而已，這恰恰是由於中國的現代化

不夠全面徹底所致，而較少是由套用了現代化範式造成的。

另外，對於鄧先生所說的四家法學模式的批判很多都是成問題的。限於篇幅，茲舉他對「權

利本位論」的批判略作分析。譬如，鄧先生文中對「權利本位論」的一個基本論斷就有幾處

重大問題：「『權利本位論』主要是因為無法擺脫『政治正確』話語的支配而只得始終與

『階級鬥爭範式』處於一種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觀念之爭的層面，而在很大程度上與『現

實』生活世界不涉。」（頁72-73）。確實，在中國的語境下，「權利本位論」的誕生脫不了

與「階級鬥爭範式」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可以說就是後者激發催生的產物，從而帶上了

「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觀念之爭」的性質。但他又聲稱「權利本位論」「無法擺脫『政治正

確』話語的支配」就顯得有些獨斷了，「權利本位論」發展迄今幾乎已經獲得了中國法學界

的共識，說它受到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影響可以，但要說受後者的「支配」則言過其實。再

者，「階級鬥爭範式」不說是在中國法學界，就是在整個的中國社會政治生活及其理論話語

中不能說絕跡，至少也是非常式微，它有何力量與「權利本位論」爭鬥並使得後者「只得始

終」與它爭鬥呢？何況，以「權利本位論」的誕生語境的政治意識形態性就斷言它「只得始

終」「處於一種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觀念之爭的層面」，而漠視其獨立發展的理論品格與強

大的現實實踐意義，這也是否就是鄧先生自己就極力反對的「出身決定論」呢？還有，鄧先

生出於從一己的西方的「現代化範式」與中國現實脫節的理論預設出發，隨意裁減與這個預



設不符的理論與事實，從而斷言「權利本位論」「在很大程度上與『現實』生活世界不

涉」。

其實，鄧先生在某種程度上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他在隨後的注釋中也不得不勉強提到

了「並不是說他們完全不關心中國的現實問題，而且『權利本位論』的重鎮吉林大學理論法

學研究中心晚近對『生活中法理』的關注甚至也可能預示了某種方向性的『轉換』」（頁

73）──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窺見全書基本預設──西方的「現代化範式」與中國現實脫節

──的巨大漏洞。我們承認，「權利本位論」一如鄧先生的分析可以歸屬於「現代化範

式」，但「『權利本位論』的重鎮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晚近對『生活中法理』的關注

甚至也可能預示了某種方向性的『轉換』」的事實，不正說明「現代化範式」在中國的發展

並不「抽象」，也是有可能實現自我矯正，貼近中國的現實嗎？實際上，「權利本位論」更

多歸屬於價值設定範疇，它在中國的具體法律實踐、社會生活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規範性功

效，它對於現實的引領、範導、整合效應也是不能用一句簡單的「用既有的『法理』去套具

體的『生活』」的評價就能了結的。

四 暫時的結語

其實，被鄧先生劃入「現代化範式」而一鍋煮加以批判的「權利本位論」、「法條主義」、

「法律文化論」和 「本土資源論」都是具有著自己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它們共同的

「理想圖景」都是要全面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它們並不絕對地將中西對立，而是深刻認識到

源於西方的一些核心價值觀念如「正義、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法制、憲政」在人類世

界具有廣泛的普適性（鄧先生也不得不勉強容忍對「人之基本價值的普世性所做的一種『弱

勢』的承認」，頁6），它們也沒有僅僅只是「不加反思「的搬用這些並不「抽象」也不「空

洞」的價值理念（因為它們正在活生生地參與到建構我們的現實生活實踐之中）。當然，

「現代化範式」不允許對它進行生搬硬套，因此才在與中國的具體法學理論實踐中形成了上

述各具特色的諸種模式：「權利本位論」強調法律的權利本體，「法條主義」則側重建構法

律制度的內在嚴謹自洽性，「法律文化論」注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轉換，「本土資源

論」則致力於現代性與本土資源的結合與調試等。毋庸諱言，這些模式正如鄧先生所犀利批

判過的那樣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這些缺陷還不足於宣告「現代化範式」的總體危機。

綜上所述，我們以為，儘管其文不乏巨大的意義和價值，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並未根本

達致鄧先生在該文開頭所宣稱的目標，他的總體分析與批判及其結論是無效的。我們需要做

的，是以重構後的「現代化範式」為基礎，本著「多元法治論」15的精神，廣泛容納多種研

究範式（還包括鄧先生引進的「知識社會學」的範式、季衛東先生的「程式優先論」等），

兼收並蓄、取長補短，共同締造「中國法律理想圖景」。

 

註釋

1 他借此批判了蘇力的「本土資源論」由於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反映論而缺乏能動性的「理

想」。

2 斯考契波：<論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與歷史的批判>，載蕭新煌編：《低度發展

與發展》（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5），頁404。

3 根據他的赫赫書名《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作為讀



者的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作者名副其實地正面「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

4 鄧先生數次公開表明要建立「邁向全球結構中的中國法學」或標舉「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新

範式。

5 當然，即使沒有完成既定目標，《中國》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範式及其諸多批判性洞見也已經對

中國法學界貢獻不少了。

6 這方面的文獻甚多，可主要參見[美]大衛‧雷‧格裏芬(David Ray Griffin)，王成兵譯：《後

現代精神》（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大衛‧雷‧格裏芬等，鮑世斌等譯：《超越解

構：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的奠基者》（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德]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童世駿譯：《在事實與規範之間：關於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北京：

三聯書店，2003）；哈貝馬斯，曹衛東，付德根譯：《後形而上學思想》（南京：譯林出版

社，2001）；[美]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張國清譯：《後形而上學希望：新實用主義

社會、政治和法律哲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7 不容忽視的是，台灣學者在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建構的思路、模式方面已作出了一些值得學習借

鑒的有益探索。如石之瑜：《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5）。重點參見第四章「從東方主義到本土社會科學：四種臺灣觀點」、第八章「知識

眼光：中國研究的本體論與知識論框架」。

8 如吳冠軍：<「狼口」中的快樂，或中國的主體性>，載劉小平、蔡宏偉編：《分析與批判：學

術傳承的方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3-36。吳冠軍此文的要旨在於他將鄧正

來此書的屬於規範領域以規範性建構為終極訴求的法學批判，拔高或誤讀為純哲學的「存在論

上」的了無依憑的「無的深淵」的批判，從而在讚揚鄧正來「自殺似的激進批判」「積極的否

定性」的同時，又以吳氏自己的絕對激進立場否定了相對保守的鄧氏對於「主體性的中國」的

尋求。另須指出，綜觀長篇大論的吳文對鄧正來的原文本談論不多，也未進行適切的內在批

判，其文意圖好像僅僅是用他人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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